


共财告字〔2017〕1号

共青城市政府采购行政处罚告知书
  
当事人：江西希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傅鹏
联系电话：13407929307
地  址：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沙子墩71号1-301
我机关对你公司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中存在的违法行为，拟作出行政处罚，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一、违法事实
    你公司在2017年4月12日参加“共青城市农林水务局防汛储备物资采购项目（项目编号GQCZFCG2017XJ-05）”招投标活动中：参与了投标并获得了预中标人资格，中标后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签订合同的，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和政府采购程序履约。你司以“误写报价金额，致采购成本大大超过成交总价，无法按照物资技术参数要求购买物资为由，放弃此次中标，”并出具了放弃此次中标的书面函件。此行为违反了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74 号）“第二十条（三）及第五十四条（二） 中标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招标采购单位不予退还其交纳的投标保证金；情节严重的，由财政部门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1至3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并予以通报： 中标后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；因希睿公司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，应按相关条款处理，没收其投标保证金。”
二、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
    依照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74 号）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五十四条、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〉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通知》的规定，本机关认定中标无效。采购人应依照本办法规定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现决定对你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没收该项目投标保证金壹万贰仟捌佰元整。
三、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
     你单位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（户名：共青城市国库支付局；账号：197711847847；开户行：中国银行共青支行；摘要：江西希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缴纳政府采购处罚款，共青城市财政局执收），并上缴国库。
四、权利告知
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，你单位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如对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日内书面向本机关提出，逾期不提出，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权利。
联系单位：共青城市政府采购办公室
联系电话：0792—4379995
地    址：共青城市共青大道98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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